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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下发《乌鲁木齐航空国际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程序》

的通知
签发时间

DATE OF
ISSUANCE

2018 年 7 月 07 日
签发人

ISSUED BY
韩文治

通告类型

TYPE

■阅知 Read■落实 Implement

■传达 Convey□反馈 Reply

联系人

CONTACT
马霞

发布范围

SCOPE OF

ISSUANCE

主送 TO 各销售单位、95334

抄送 CC 乌鲁木齐航空财务部、运行控制部

通告内容

CONTENT

为提升国际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与监控效率，提高客户满意度，使国

际不正常航班及旅客信息得到快速传递，体现乌鲁木齐航空人性化服

务，现下发《乌鲁木齐航空国际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程序》，本规定自

下发之日起生效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告

附件 1：《乌鲁木齐航空国际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程序》

附件 2：《不正常航班信息旅客通知情况汇总表》

文件编号 DOCUMENT NO. UQIR18039

密 级 CONFIDENTIALITY 公开

乌鲁木齐航空市场销售部
Marketing Sales Dept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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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乌鲁木齐航空国际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程序

1 目的及意义

1.1 为提升国际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与监控效率，提高客户满意度，

使得国际不正常航班及旅客信息流得到快速传递，体现乌鲁木

齐航空人性化服务，从而提高旅客体验度。

1.2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协作，提高旅客有效通知率；

1.3 减少因不正常航班通知工作不到位而引发的旅客投诉及索赔。

2 国际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原则

2.1 国际不正常航班旅客通知顺序：重要旅客（VVIP、VIP、CIP）、

头等舱旅客、公务舱旅客、常旅客（含金鹏金卡会员）、联程旅

客、特殊旅客、普通旅客，同时人数多的记录编码应优先于人

数少的记录编码；

2.2 重点旅客（如：重要旅客 VVIP/VIP/CIP、常旅客<金鹏金卡会

员>、联程旅客、特殊旅客、头等舱旅客、公务舱旅客）每次航

班调整时出票单位必须通知旅客，由市场部不正常航班处理小

组重点监控；

2.3 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在跟踪、监控处理国际不正常航班（含机型

变更）旅客时，注意提取机型变更航班上的高端旅客及付费座

位旅客信息，根据旅客需要重新预定或通知出票单位预订确认；

2 .4 所有未出票的团队、散客，乌鲁木齐航空不承担后续安排与赔偿

责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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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《不正常航班信息旅客通知情况汇总表》(附表一)中列明的未通

知到旅客，由航班始发地场站、或地面服务代理单位负责旅客

的现场通知和保障；

2.6 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应根据航班原计划离站时间先后及航班的

重要性依次完成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、监控工作，原则上国际

骨干商务航线优先于其他普通航线。

2.7 各相关业务单位须严格遵守首问责任制，积极主动处理不正常

航班旅客问题。

3 国际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、监控程序

3.1 国际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完成时限标准

3.1.1 临时性航班调整

3.1.1.1 当日调整当日航班: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必须在接到《航班调整通

知单》后的 30 分钟内完成短信通知；

3.1.1.2 当日调整次日航班: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必须在接到《航班调整通

知单》后的 30 分钟内完成短信通知并在航班原离站时刻 3 小

时前完成不正常航班通知工作；

3.1.2 计划性航班调整

3.1.2.1 原计划离港时刻距《航班调整通知单》下发时刻 96 小时以后的

不正常航班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需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日期前 3

＋（航班离站日期－接单日期－3）/5（四舍五入）日的 17:00

前完成不正常航班通知、监控工作；

3.1.2.2 原计划离港时刻距《航班调整通知单》下发时刻 96 小时以内的

不正常航班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需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日期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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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17:00 前完成不正常航班通知、监控工作；

3.1.2.3 凡涉及适用于欧盟"261"条例规定航线的不正常航班,不正常航

班处理小组需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日期 14 日以前完成不正常航

班通知工作。

3.2 国际不正常航班旅客通知范围

3.2.1 航班计划性调整：

3.2.1.1 航班时刻提前或取消：由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以短信方式通知出

票单位及旅客，并做好航班上所有旅客的跟踪与监控工作，尤

其监控与处理、安抚好重点旅客和团体旅客；

3.2.1.2 航班延误：

（1）调整时间在 20 分钟（含）内的航班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

组以短信方式通知旅客及出票单位，不进行电话通知及监控；

（2）调整时间在 20 分钟-60 分钟（含）的航班，不正常航班

处理小组以短信方式通知出票单位及旅客，并做好航班上重点

旅客和团队旅客的跟踪与监控工作；

（3）调整时间在 60 分钟以上的航班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以

短信方式通知出票单位及旅客，并做好航班上所有旅客的跟踪

与监控工作，尤其监控与处理、安抚好重点旅客和团体旅客。

3.2.2 航班临时性调整：

在工作时间内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接到运行控制部《航班调

整通知单》后，根据接到通知单的时间和航班延误时间决定是

否通知出票单位及旅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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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.2.1 临时性航班取消或航班时刻提前

A．若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时刻 120 分钟（含）-85 分钟（不含）

内接到航班调整/变更通知单时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群发航

班调整信息通知短信通知旅客，不进行电话通知和监控，所有

旅客由现场保障单位进行保障；

B.若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时刻前 120 分钟（不含）－4 小时（含）

内接到航班调整/变更通知单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应群发航

班调整信息通知短信，并以电话形式将航班变更信息通知到重

要旅客、头等舱旅客、商务车旅客、金鹏金卡以上会员以及团

队旅客，并对通知情况进行监控；

C.若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时间 4 小时（不含）前接到航班调整/

变更通知单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需完成航班上所有旅客的信

息通知并对通知情况进行监控；

D.若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时刻前 85 分钟（含）内接到航班调整/

变更通知单时，不正常航班处理需进行短信通知，所有旅客由

现场保障单位进行保障。

3.2.2.2 临时性航班延误

A.若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时刻前 120 分钟（含）-85 分钟（不含）

内接到航班调整/变更通知单时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群发航

班调整信息通知短信通知旅客，不进行电话通知和监控，所有

旅客由现场保障单位进行保障；

B.若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时刻前 120 分钟（不含）－4 小时（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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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接到航班调整/变更通知单时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应群发

航班调整信息通知短信，并以电话形式将航班变更信息通知到

重要旅客、头等舱旅客、商务舱旅客、金鹏金卡以上会员；

C.若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时间 4 小时（不含）前接到航班调整/

变更通知单：

a．延误时间在 2 小时（含）的航班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优

先对重点旅客、团队旅客进行通知，然后在时差允许的情况下，

通知剩余未预留手机号码的旅客直到航班原计划起飞前 90 分

钟，并对通知情况进行监控；

b. 延误时间在 2 小时以上的航班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需完成

航班上所有旅客的信息通知并对通知情况进行监控；

D.若在航班原计划离站时刻前 85 分钟（含）内接到航班调整/

变更通知单时，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需进行短信通知，所有旅

客由现场保障单位进行保障。

3.2.3 机型调整信息通知相关标准

国际航班起飞前 5 小时（不含）以外发生机型变更，由不正常

航班处理小组根据以下规定通知出票单位及旅客：

A. 若因机型变更导致旅客降舱,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必须将机

型变更及客票处理事宜通知到降舱旅客或出票单位。若由有公

务舱机型变更为无公务舱机型后，再次变更为有公务舱机型，

不正常处理小组应主动寻找原降舱舱旅客并协助旅客办理升

舱手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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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若航班机型由双通道机型变更为单通道机型时，不正常处理

小组必须将机型调整信息通知到重要旅客、头等舱旅客、公务

舱旅客、金鹏金卡以上会员；

C. 因机型变更无法提供旅客预订的机上座位时：

a.通过订座系统查询有机上座位预订项的订座记录，查找付费

购买座位的旅客；

b.查看付费购买座位的旅客，机上座位预订项状态(HK 或

UN);

c.若旅客付费购买的座位由于机型变更导致预订的座位为 UN

状态, 通过电话等方式将机型调整信息通知出票单位；

d.出票单位将原选座旅客保障到新飞机上对应的座位，并告知

旅客已进行座位变更。若旅客拒绝变更，由出票单位将旅客

EMD 作退并退款给旅客。

D. 因不正常航班原因及机型调整原因导致的航班超售，根据

公司现行国际航班超售管理规定进行通知及预处置；

E. 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仅通知监控由于机型调整导致机上座

位 UN 的高端旅客及付费座位旅客的出票单位。

3．3 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针对未通知到的旅客，尽可能的查找旅客

的联系方式。若旅客为金鹏俱乐部会员，须通过会员注册时预

留的联系方式；若旅客非金鹏俱乐部会员时，则须通过旅客的

证件号码、姓名等信息查找旅客历史订座记录，尽可能查找出

票单位或旅客的联系方式，将航班变更信息及后续安排方案通

知到出票单位或旅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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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对于仍未通知到的旅客，在不正常航班信息通知、监控结束后，

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需将通知、监控情况进行汇总，编制《不

正常航班信息旅客通知情况汇总表》；

3.5 不正常航班处理小组将《不正常航班信息旅客通知情况汇总表》

以邮件方式发送给客户服务席、机场售票处等现场保障单位，

并经接收单位邮件或电话确认后做好存档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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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《不正常航班信息旅客通知情况汇总表》

不正常航班信息旅客通知情况汇总表

序号 航班号 航段 日期 姓名 票号 电话 通知情况


